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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編
者
按
﹒
本
篇
節
錄
自
佛
使
比
丘
於
一
九
五

0
年

十
二
月
六
日
，
在
緬
甸
仰
光
舉
行
的
第
大
次
結
集

會
議
的
演
講
稿
。
文
內
標
題
為
編
者
所
加
。
)

-軍--

(
上
〉

香

光
書

乎自~ l'弗
編{吏

且罩 上七
組丘

所
有
同
處
於
生
、
老
、
死
的
同
修
們
:

:
:
由
於
演
講
時
間
只
有
短
短
一
小

時
9

以
下
我
就
擇
取
上
座
部
佛
教
的
某
些

殊
勝
特
色
做
個
重
點
報
告
。

當R

f難

楠
伸

AanE 

一
、
由
於
禁
止
對
原
始
教
法
做
任
何

廢
除
或
修
改

9

只
容
許
添
加
能
令
原
始
佛

教
更
精
確
的
說
法

9

上
座
部
佛
教
成
了
唯

一
成
功
保
存
古
老
純
正
佛
教
教
法
的
部
派
。

談
到
上
座
部
佛
教
的
第
一
項
特
色
之

前
，
我
們
必
須
先
認
知
，
不
論
佛
教
有
多

少
宗
派
，
各
派
都
有
從
初
期
到
後
期
的
經

典
9

而
這
些
經
典
是
由
不
同
的
經
論
權
威

因
應
環
境
漸
漸
添
增
而
成
。
這
是
很
明
顯

的
事
實
?
母
需
證
明
。

至
於
上
座
部
佛
教
，
有
一
項
值
得
注

意
的
特
點
﹒
e

那
就
是
我
們
無
權
刪
除
或
修

改
佛
陀
在
經
典
中
所
說
的
任
何
教
法

9

雖

然
佛
陀
於
將
入
滅
時
曾
允
許
在
僧
團
同
意

下
9

可
以
捨
小
小
戒

9

但
上
座
部
認
為
不

論
多
麼
微
細
的
刪
改
都
不
可
以

o

上
座
部

這
種
嚴
禁
刪
改
的
作
法

9

源
於
大
迦
葉
尊

者
主
持
的
第
一
次
結
集
時

9

僧
血
來
們
所
建

立
連
非
常
微
細
的
經
律
都
禁
止
廢
除
的
共

識
。

至
於
上
座
部
經
典
的
增
添
(
一
般
認

為
上
座
部
也
增
添
了
一
些
經
典
)
主
一
祖
些

添
加
的
經
律
必
須
極
度
嚴
謹
地
保
存
原
始

教
法
的
原
則

9

或
者
根
據
原
始
經
典
加
以

。
增
添
經
律
必
須
與
原
始
經
典
意
義

相
符
!
這
種
作
法
與
其
他
部
派
不
同
?
其

他
部
派
的
增
添
方
法
在
某
種
程
度
上
已
改

變
了
佛
法
的
方
向
。

我
們
無
權
增
添
經
律

9

而
使
佛
法
在

不
同
時
空
因
緣
或
任
何
外
在
環
境
的
影
響

下
發
展
?
以
致
喪
失
原
始
教
義
。
這
樣
的

增
添
9

直
接
或
間
接
地
導
致
佛
法
墮
落
成

有
神
論
或
自
我
論

9

或
更
嚴
重
地
退
化
回

古
老
的
神
祕
主
義
。
我
們
害
怕
做
這
樣
的

事
9

所
以
樂
於
接
受
我
們
是
懦
夫
的
指
控

。
由
於
這
種
保
守
的
作
風
，
上
座
部
佛
教

得
以
保
留
佛
法
的
原
貌
。
但
願
我
們
永
遠

保
持
這
樣
的
態
度

9

若
對
經
典
有
所
增
添

譯



?
不
論
是
巨
大
或
微
細

9

都
必
須
與
原
始

佛
法
相
輔
相
成

9

使
原
始
教
義
能
達
到
顛

撲
不
破
的
程
度
。

若
有
非
正
統
的
說
法
?
由
於
任
何
影

響
而
與
原
始
教
義
混
合

9

都
會
自
行
顯
現

出
來
，
因
為
這
些
具
說
不
可
能
與
原
始
教

義
融
合
在
一
起
。
為
了
在
教
義
受
到
疑
難

時
，
能
指
出
正
確
的
教
法

9

世
尊
曾
宣
說

了
二
章
的
四
大
教
法
?
其
中
一
章
有
關
戒

律
9

另
一
章
則
與
經
有
關
。
而
那
些
接
雜

進
來
的
因
素
在
四
大
教
法
的
原
則
檢
定
下

9

就
會
顯
示
出
其
本
質
上
的
謬
誤
，
而
自

動
地
剔
除
@
?
或
者
，
如
果
這
些
異
說
仍
然

存
留
在
神
聖
的
經
典
中

9

因
為
自
身
的
矛

盾
9

也
引
不
起
任
何
人
的
興
趣
。

由
於
前
面
所
說
上
座
部
不
可
更
改
教

法
的
制
度
和
四
大
教
法
?
上
座
部
佛
教
的

教
法
從
→
開
始
就
以
純
正
的
形
式
延
續
至

A70 

這
就
是
上
座
部
佛
教
第
一
項
主
要
的

特
色
9

它
堅
固
地
奠
基
於
佛
陀
的
教
法
?

一
如
《
大
般
涅
槃
經
》
所
說
。
@

比
丘
1
.

只
要
比
丘
永
不

未
曾
有

除
已
立
之

法
?
不
另
增

謹
奉
行

，
比
丘
1
.

和
合
僧
，
萊
必

並

已
立
之
法
。
如

昌
盛
會
不
傾
頹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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趣
向

二
、
以
八
正
道
為
根
本
教
義
。
八
正

道
直
接
與
生
命
實
相
有
關

9

若
不
依
止
八

正
道
9

任
何
世
間
眾
生
不
能
安
住
於
世

9

也
無
法
解
脫

9

因
此
9

八
正
道
是
世
間
、

出
世
間
的
唯
一
途
徑
。

希
望
每
個
人
都
毫
不
遲
疑
地
堅
信
八

正
道
是
佛
法
|
|
尤
其
是
上
座
部
佛
教

的
本
質
。
佛
陀
如
是
說
@
@
「
八
正
道
，

我
說
即
是
梵
行
」
?
即
是
佛
法
。

八
正
道
就
是
正
確
修
行
或
嘗
試
修
行

八
種
正
確
的
法
門
。
也
就
是
在
每
一
種
生

活
方
式
中
都
能
具
正
見
、
正
思
惟
、
正
語

、
正
業
、
正
命
、
正
精
進
、
正
念
和
正
定

j董

?
並
使
之
成
為
生
活
的
藝
術

9

其
實
八
正

道
是
唯
一
可
稱
為
佛
教
修
行
法
的
巧
妙
法

間
可J

〉

HHi--( 

任
何
具
有
自
然
智
力
的
人
都
可
能
證

悟
八
正
道

9

所
以
世
尊
說
八
正
道
是
人
人

「
應
當
可
證
見
的
」
9

或
待
發
覺
並
待
證
悟

的
9

世
尊
稱
它
為
「
自
然
趣
向
涅
槃
之
道
」

或
「
流
」
o

它
使
眾
生
自
然
趣
向
涅
槃

9

使

每
位
奉
行
八
正
道
者
必
然
且
奇
蹟
地
證
得

涅
槃
o

因
此
9

對
眾
生
而
且
一-7

八
正
道
正

是
證
得
涅
槃
之
道
。

鬥
正

八
正
道
的
第
一
項
是
修
習
正
確
的
知

見
，
簡
稱
為
正
見
。
正
見
包
括
各
種
智
慧

或
究
竟
了
悟
。
如
@
。
徹
悟
直
接
說
明
苦
及

苦
的
止
息
的
四
聖
諦
、
一
切
現
象
的
緣
起

、
一
切
存
在
的
本
臂
(
1
1
|無
常
、
吉
、
無

我
及
整
個
因
果
律
的
範
圍
。
證
悟
以
上
任

何
一
種
法
都
會
有
相
同
的
結
果

!
i
i

涅
槃

9

脫
離
俗
世
生
活

-
9

另
一
方
面
?
正
見
也

問
接
包
含
所
有
世
間
正
確
的
看
法

9

這
些

看
法
是
獲
致
世
間
祥
和
與
利
益
的
方
法
。

佛
陀
稱
正
見
為
「
眾
苦
的
問
端
」
和
「

洞
察
四
聖
諦
的
開
始
」

0

它
是
涅
槃
1
|
|

苦
的
止
息
1
|
1

必
然
來
臨
的
徵
兆

9

就
好

像
晨
曦
象
徵
三
大
的
開
始
。

(
下
期
待
續
)


